
附件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监督管理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及细则 责任科室 配合科室

一、数量管理
（15分）

（一）库存量  （15
分）

（1）年末市级储备库存实际数量达到100%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储备科

（2）按要求报送粮食流通统计报表的，得2分；统计报表真实、准确的得3分；出现迟报、错报、不报、虚报、瞒报的，此
项不得分。

储备科

二、质量管理
（15分）

（二）质量安全情况
（9分）

（3）确保市级储备粮油质量良好，所储市级储备粮油宜存率为100%的，得9分；在入库质量自查、库存质量抽查、储存品质
检测和轮换验收质量检验等环节发现质量问题的，每发现一起扣1分；对由于管理不善出现超标粮食的，此项不得分，同时
倒扣10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储备科

（三）落实粮食出入
库质量检验制度情况
（3分）

（4）按有关规定要求进行粮食入库质量检验，检验结果完整，并准确记录在粮食质量档案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5）粮食出库，按规定出具质量检验报告，且提供给买方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超期储存的粮食出库，经有资质的粮食
检验机构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的，1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四）落实粮食质量
安全档案管理制度情
况（3分）

（6）粮食质量档案内容准确完整，能够完整反映粮食从入库到出库期间的质量安全状况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原始记录
齐全，没有弄虚作假和随意修改等问题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三、轮换管理
（15分）

（五）轮换计划报审
（3分）

（7）按时申请轮换计划的，得1分；轮换购销合同备案的，得1分；及时办理合同备案、出入库手续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

储备科

（六）轮换计划完成
率（10分）

（8）按要求完成年度轮换计划，在规定轮换架空期内轮入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擅自改变轮换计划、串换品种、混存、
变更储存库点、变更出入仓号的，此项不得分，同时倒扣5分。

储备科

（9）按时上报轮换旬、月报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储备科

（10）及时提出轮换验收申请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储备科

（11）轮入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虚报、瞒报市级储备粮轮换数量、质量、品种的，以旧粮顶
新粮、搞“转圈粮”行为的，此项不得分，同时倒扣10分。

储备科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七）轮换交易规定
（2分）

（12）市级储备粮轮换通过交易中心公开竞价交易，并达到要求比例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市储备油轮换交易规定项
与轮换计划完成率项合并评价）

储备科

第 1 页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监督管理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及细则 责任科室 配合科室

四、安全储粮和安全
生产管理（20分）

（八）安全储粮管理
情况（9分）

（13）严格执行《粮油安全储存守则》，安全储粮相关规章制度健全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14）保管账、卡、薄齐全，记载规范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15）存储的粮食粮（油）情正常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16）仓储设施设备、储粮技术措施保证储粮安全的（油罐、输油管道等设备运行正常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发生较
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此项不得分，同时倒扣10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九）安全生产管理
情况（9分）

（17）严格执行《粮库安全生产守则》，安全生产制度健全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此
项不得分，同时倒扣10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18）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19）开展日常检查并建立隐患台账的，得4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20）组织或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重要岗位人员持证上岗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十）储粮新技术应
用情况（2分）

（21）在创新储粮技术研发及应用方面有实际举措和投入的，得1分；有储粮新技术研发及应用实例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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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监督管理评价表

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及细则 责任科室 配合科室

五、国家和省级、市
级粮食政策执行（10
分）

（十一）不折不扣执
行政策（10分）

（22）贯彻落实省局《关于加强政府储备管理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实施措施》（晋粮储字〔2020〕213号），认真执行
市下达的充实、集并、销售等政策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储备科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监督科

六、问题隐患排查整
改（10分）

（十二）发现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10分）

（23）按要求组织粮食库存检查、春秋季储粮安全和安全生产检查，企业隐患排查全面认真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监督科
储备科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24）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条列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发现问题和风险隐患整改到位的，得5分，否则不
得分。存在重大违规违法问题及风险隐患，造成严重后果和不利影响的，此项不得分，同时倒扣20分。

监督科
储备科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25）对涉及违法违规问题的相关人员问责到位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监督科
储备科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七、资金管理及项目
建设（15分）

（十三）储备粮资金
、储备粮补贴
（5分）

（26）确保储备粮资金安全，未发生挤占挪用储备粮贷款、基金的，得3分，否则不得。存在骗取、挤占、截留、挪用储备
粮资金及赊销、擅自改变入库成本、抵质押贷款、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进行期货实物交割的，此项不得分，同时倒扣5分
。

储备科

(27）市级储备粮补贴使用合理合规，未发生挤占挪用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储备科

（十四）中央、省级
、市级预算内投资项
目管理（4分）

（28）按要求完成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粮食仓储设施维修和提升改造等项目年度建设任务，并发挥效益的，得4分；未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的，按项目占比扣分；未按规定上报验收结果的，扣2分；未按期报送进展情况的，扣1分；发生重大安全
质量事故或其他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发现一起倒扣2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十五）信息化建设
管理（6分）

（29）库区数据实际上传总量与应上传数据总量的比值作为考核依据，比值偏差小于10%的，不扣分；偏差大于10%小于20%
的，扣1分；偏差大于20%的，扣2分。数据质量上传至市级平台数据合格率大于90%的不扣分；大于80%小于90%的，扣1分；
合格率低于80%的，扣2分。以智能化粮库升级改造项目中各库区实际利旧或新建的监控点位数量为基准，实时监控视频的在
线率（监控视频实际在线数量与应在线数量的比值）偏差小于5%的不扣分；偏差大于5%的，扣2分。

安全仓储与科技科 储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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